
1823 處理投訴及查詢的成效  

主動調查報告摘要  

 

 

引言  

 

 1823 於 2001 年成立，現時隸屬於創新科技及工業局轄

下效率促進辦公室（「效率辦」）。 1823 提供 24 小時一站式服務，

為市民解答有關 23 個參與部門的服務查詢，並接收市民對所有政

府服務的投訴。  

 

2 .  在 2018 年至 2023 年期間，1823 每年平均處理約 195 萬

宗查詢及 55 萬宗投訴。隨著越來越多市民使用 1823 的服務，1823

可算是政府與市民接觸的其中一個主要平台。 1823 若未能有效運

作或經其處理的投訴和查詢未獲適切跟進，不單會影響到部門日

常處理公眾投訴及查詢的工作，亦直接影響市民對政府的印象和

信心。另外，政府透過 1823 接收市民對政府服務的意見，可了解

市民關注及掌握社會脈搏。因此，有效發揮 1823 的功能，可促進

政府良好管治及提升公共行政效率和質素。  

 

 

本署調查所得  

 

3 .  本署的調查發現，1823 過去六年每年平均處理約 195 萬

宗查詢。就以電話提出的查詢， 1823 能夠在首次通話時，解答當

中的 99%，達到其提供一站式查詢服務的目標。本署亦審視 1823

的日常運作，包括處理來電的情況、與參與部門的合作安排、以及

數據運用，並審研相關投訴個案，了解 1823 處理跨部門或有部門

權責不清的個案的工作。綜合調查所得，本署有以下評論及建議。 

 

（一）  未能有效處理跨部門投訴及部門間權責不清的個案  

 

4 .  根據 1823 現行的投訴處理機制，部門如拒收 1823 轉介

的個案，須提供原因並建議個案應轉介至哪個部門；如投訴個案涉

及多個政府部門而部門間權責不清，以致當有兩個部門都拒絕接

收個案， 1823 會啟動上呈機制，重複要求拒收部門不同級別的人

員重新審視個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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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 個案如經機制上呈至第三層仍未達共識，1823 會嘗試與

部門斡旋，協調部門進行協商及建議部門進行「一次性」（即不影

響部 門對其權 責的立 場及不會 在同樣 情況再出 現時被 援引為先

例）的跟進（例如「一次性」維修），以解決問題。若相關部門最

終決定不作跟進， 1823 會統籌向投訴人提供綜合回覆，並要求部

門在回覆內陳述箇中原因。  

 

未能規限部門適時跟進個案  

 

6 .  在 2018 年至 2023 年期間， 1823 每年平均接獲約 55 萬

宗投訴，因部門拒收而須透過上呈機制處理的約有 7 ,400 宗，其中

約 4 ,100 宗（約 56%）個案超出各政府部門一般回覆時限的 30 天

以上才完成跟進，約 560 宗（約 7 .5%）的個案更超過 6 個月仍未

完成跟進，情況殊不理想。  

 

7 .  本署從個案審研中留意到，這些耗時以月計才能完成跟

進的個案，往往涉及部門未有適時回覆 1823、未有就拒收個案解

釋原因，以及部門間反覆就分工或權責的問題有爭議。  

 

8 .  本署認為，為確保個案獲適時轉介，如部門認為個案不

屬其職權範圍或應由其他部門處理，須在指定時限內回覆 1823 並

解釋原因。若部門未有跟從， 1823 可直接啟動上呈機制或按該機

制，要求部門再次檢視個案。  

 

上呈機制未能確保部門直接溝通及進行跨部門協作  

 

9 .  處理涉及跨部門投訴最有效及快捷的方法，是部門主動

直接就問題進行磋商，以盡早處理分歧並就權責分工達成共識。然

而，本署的個案研究顯示，在 1823 透過上呈機制釐清個案的主事

部門之過程中，部門很多時候只是各自重覆有關投訴不屬其職權

範圍的立場，透過 1823 回應其他部門的意見的情況亦時有出現。

部門間甚少甚至沒有主動就個案直接溝通或磋商，以釐清有關權

責及嘗試就職責分工達成共識。  

 

10 .  本署認為，1823 的協調及斡旋工作未能有效促進部門間

直接溝通，釐清分歧和及早展開跨部門協作，以處理市民的投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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須加強就跨部門或有權責爭議投訴的協調能力  

 

11 .  本署發現，在釐清相關部門在個別個案中的權責並識別

出主事部門的過程中，1823 往往是「有責無權」。1823 不可能掌握

所有部門的具體工作和職權範圍，也無權指令部門接收個案或就

任何個案採取跟進行動。因此，當部門間就某個案的權責出現爭議

時， 1823 往往只能在部門間逐一查問，以及按部門指示或建議將

個案轉介給其他部門。這程序會重複直至有部門願意接收個案，或

透過協調有關部門進行「一次性」行動。  

 

12 .  根據 1823 的資料，在 2018 年至 2023 年期間，透過上

呈機制處理的個案主要涉及範疇均屬直接影響民生的「老、大、

難」地區問題，所佔比率超過 50%。但這些與民生息息相關的個案

理應迅速處理，卻不時因部門之間權責不清無法及早獲得解決，也

會令市民產生政府部門互相推卸責任之觀感。此外，就個別個案而

言，透過 1823 協調進行的「一次性」的行動，或許暫時解決了所

涉問題，惟各部門就權責方面的根本性分歧或誤解，仍未獲徹底解

決或疏理。日後當老問題再次出現， 1823 又周而復始地尋找主事

部門、進行轉介及協調。  

 

13 .  本署並非全盤否定 1823 的上呈機制就處理涉及跨部門

或權責不清的個案所發揮的作用。本署認為，值得探討除按現行上

呈機制行事外， 1823 可如何進一步發揮其角色，協助政府有效處

理涉及跨部門及權責不清的「老、大、難」地區問題。  

 

14 .  本署留意到，在完善地區治理方案下成立的「地區治理

專組」職權包括統籌和協調涉及跨部門及／或跨區的地區問題、確

立權責分工和理順工作流程，以及監察各決策局和部門所執行的

措施成效及督導相關決策局和部門制定改善措施等。民政及青年

事務局及民政事務總署負責支援「地區治理領導委員會」及「地區

治理專組」的工作。  

 

15 .  本署認為，1823 應把握完善地區治理的契機，支持及配

合政府的完善地區治理方案，就涉及地區問題以及重覆出現權責

不清問題的個案，制定一套機制及訂定相關工作指引，將上呈工作

制度及恆常化，以有系統、適當及適時地將該些個案上呈民政事務

專員或「地區治理專組」，以期透過政府的高層架構更有效解決涉

及跨部門及權責爭議的個案及地區問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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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  接聽電話能力未能應付服務需求  

 

16 .  2018 年至 2023 年期間， 1823 於 12 秒內接聽來電的比

率只介乎 61%至 74%之間，長期未能達到其所訂的「至少 80%來

電於 12 秒內獲接聽」的服務指標。  

 

17 .  另外，本署留意到，效率辦統計 1823 處理來電的數目

時，將被電話系統轉駁至留言信箱的來電也包括在內；按此計算方

法，在 2018 年至 2023 年期間， 1823 每年平均能處理約 68%的來

電。不過，若剔除被轉駁至留言信箱的來電的數目，實際上 1823

每年平均只能接聽約 42%的來電，即每年平均有約 257 萬的來電

未獲職員即時接聽。  

 

18 .  本署認為，作為一個專責處理市民查詢及投訴的單位，

1823 在 2018 年至 2023 年期間接聽來電的比率長期未達其訂下的

指標，有違市民期望。雖然 1823 於 2023 年處理來電的表現已有

改善，並已於 2023 年 12 月底完成電話系統更新工程，但本署認

為，1823 須持續積極監察並適時檢視，以進一步提升 1823 接聽電

話的比率。  

 

（三）  應對危機能力有改善空間  

 

19 .  為支援政府對 2019 冠狀病毒病的抗疫工作， 1823 於

2020 年 1 月起接聽多條與抗疫相關的熱線。在 2022 年 2 月及 3 月

的第五波疫情高峰期期間，市民來電 1823 的數量大幅增加，較正

常時期每月 38 萬個來電量大幅增加超過一倍。與此同時，1823 有

不少前線員工因染疫或須進行強制檢測而缺勤，進一步影響 1823

的運作。就於第五波疫情期間的服務未能應對市民的需求，1823 曾

採取不同應變措施。  

 

20 .  本署留意到，1823 的部分應變措施需要參與部門的配合

或協調，但部門未必能作出配合。   

 

21 .  本署明白，在極端情況下難以要求公共服務（包括 1823

的服務）完全維持平常的水平。然而，效率辦亦應參考應對疫情的

經驗，制定危機應急計劃。本署認為，效率辦應盡快與所有參與部

門進行商討，制定後備方案及應變措施，並將方案加入合作協議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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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便日後再出現突發及緊急情況時，雙方能根據協議內容迅速採

取應變措施。  

 

（四）  其他日常運作上可改善之處  

 

進一步應用人工智能科技處理查詢  

 

22 .  1823 於 2019 年 12 月推出文字版本及語音版本的聊天

機械人 (Chatbot )，利用人工智能分析市民以自然語言輸入的問題，

以解答市民的查詢。  

 

23 .  現時 1823 的文字及語音版本的聊天機械人只能處理數

個主題事項，大部分主題事項仍須由職員接聽電話或閱讀文字訊

息後作解答。本署認為， 1823 應定期就市民的查詢進行統計及分

析，按市民關注的事項或政府服務，逐步增加可透過聊天機械人向

市民提供的資訊。  

 

便利市民自行查詢個案進度  

 

24 .  現時，只有經 1823 流動應用程式提出查詢及投訴的市

民可在流動應用程式中查看個案進度及部門回覆，經其他途徑提

出查詢及投訴的市民則仍需致電或以文字訊息查詢個案進度。本

署認為，效率辦應進一步便利市民，讓他們可自行在電子平台上查

看個案進度。這有助減省 1823 職員的相關工作，釋放更多時間及

人手處理查詢及投訴。  

 

鼓勵部門使用個案回覆平台回覆市民  

 

25 .  1823 於 2022 年 7 月起向參與部門推出個案回覆平台。

就符合自動回覆條件的個案（例如市民有提供聯絡資料），參與部

門可透過該平台，將回覆經 1823 的系統自動發給市民。  

 

26 .  本署認為， 1823 應要求參與部門如選擇經 1823 回覆市

民，須一律使用該平台轉發回覆，並考慮進一步開放該個案回覆平

台予所有部門。這安排既可簡化 1823 處理投訴個案的程序，由系

統自動同步更新個案進度，亦可避免出現職員遺漏更新個案進度

的可能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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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  須向部門釐清 1823 的職能  

 

27 .  1823 所提供的一站式處理查詢及投訴的服務是面向市

民的。對部門而言， 1823 是協助部門處理與其職權及服務有關的

查詢及轉介有關該部門的投訴。至於部門直接從市民收到涉及其

他部門的查詢及投訴，原則上不屬 1823 職責範疇內須代部門處理

的事情。  

 

28 .  本署的個案審研發現，有部門並不是經由 1823 接收投

訴人 的舉報， 但當該 部門擬轉 介警方 跟進時， 卻是將 個案交到

1823，要 1823 代為轉介；而即使接收或轉介由警方負責執法的罪

案舉報並不在 1823 的服務範圍內， 1823 亦按該部門要求照辦。  

 

29 .  本署認為，效率辦有需要向各局／部門說明 1823 的職

責和服務範圍，並要求局／部門間直接轉介市民的查詢、投訴和相

關資料，以改善政府整體處理市民查詢及投訴的效率之同時，也確

保 1823 的資源是用於其本身的職能上。  

 

30 .  另外，根據 1823 與參與部門簽訂的合作協議，部門須提

供知識庫的內容，以供 1823 解答市民的查詢。部門亦須及早將推

出新服務的詳情通知 1823。效率辦表示，曾經因為參與部門沒有

適時通知甚或沒有通知 1823 其推行的新服務或新安排並更新知識

庫，以致 1823 無法應付突然急增的電話查詢。本署認為， 1823 可

考慮要求參與部門定期提交籌劃預算以便作出相應準備，並不時

提醒部門更新知識庫的重要性。  

 

（六）  效率辦應善用 1823 處理個案所得的經驗和資料，積極協助

政府改善服務及提升公共行政水平  

 

31 .  除了管理 1823，效率辦亦是政府顧問，就業務流程重整、

架構重組、衡量服務表現、知識管理和變革管理，為各局／部門提

供顧問服務。本署認為，效率辦可整理 1823 處理查詢及投訴所得

的數據，讓局／部門分析不同公共服務項目的表現及市民的關注

和需要，從而改善公共服務。  

 

32 .  另外，跨部門的個案往往涉及部門間就權責及分工出現

的爭議，這些爭議不排除涉及系統性問題。效率辦整合相關數據讓

各局／部門結合本身的數據作出全面分析，有助政府以全局觀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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宏觀角度檢視各地區問題，釐清各部門的職能及理順部門分工和

工作流程，以及制定長遠策略，加強各板塊的政策及服務的協調及

配合。  

 

33 .  本署亦留意到效率辦表示，在處理與疫情有關的熱線期

間， 1823 積極與相關部門聯絡，以確保與抗疫相關的資訊清晰易

明，從而減少不必要的投訴及查詢。這方面的努力值得肯定。效率

辦應恆常從政府資訊是否清晰易明的角度分析市民的查詢及投訴

（例如是否在短期內有大量因誤解政府資訊引致的查詢），並向相

關部門提供意見。  

 

 

建議  

 

34 .  基於以上所述，申訴專員向效率辦提出了 13 項建議：  

 

 強化處理跨部門且權責不清的投訴個案之能力  

 

( 1 )  嚴格執行部門如認為個案不屬其職權範圍或應由

其他部門處理，須在指定時限內回覆並解釋原因的

要求；若部門在限期過後仍未回覆，1823 可直接啟

動上呈機制或按該機制要求相關部門再次檢視個

案，以確保投訴獲適時處理。  

 

( 2 )  就涉及地區問題及重覆出現權責爭議的個案，制定

一套機制及訂定相關工作指引，將上呈工作制度及

恆常化，以便有系統、適當及適時地把個案上呈民

政事務專員或「地區治理專組」。  

 

      加強 1823 與部門的協作與溝通  

 

( 3 )  就可能嚴重影響 1823 服務的突發及緊急情況，與

所有參與部門商討後備方案及應變措施，並將方案

加入合作協議，將之恆常及制度化，讓市民有清楚

訊息及合理的渠道向政府部門作查詢及投訴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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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 )  向各局／部門說明 1823 的職責和服務範圍並要求

局／部門間直接轉介市民的查詢或、投訴和相關資

料，以確保 1823 的資源是用於其本身的職能上，

並改善政府整體處理市民查詢及投訴的效率。  

 

( 5 )  要求參與部門定期就新服務或新安排提交籌劃預

算，以便作出相應準備，並不時提醒部門更新知識

庫的重要性。  

 

        提升 1823 的運作效能  

 

( 6 )  就剛完成更新的電話系統，持續積極監察並適時檢

視，以進一步提升 1823 接聽電話的比率。  

 

( 7 )  於 1823 處理查詢的工作上進一步應用人工智能科

技，逐步增加可透過聊天機械人向市民提供的資

訊。  

 

( 8 )  研究讓市民在電子平台上查閱其向 1823 提出的個

案的進度。  

 

( 9 )  嚴格要求選擇經 1823 回覆市民的參與部門須一律

使用該平台回覆市民。  

 

( 10 )  考慮開放 1823 的個案回覆平台予所有部門使用。  

 

        善用資料  

 

(11 )  進一步整理 1823 處理查詢及投訴所得的數據，以

便局╱部門自行提取所需數據作出全面分析，以改

善政府服務。  

 

( 12 )  對跨部門個案進行系統性分析及整合相關數據，不

時向「地區治理專組」提交報告，以協助政府解決

涉及跨部門的地區問題及制定加強地區行政的長

遠策略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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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3 )  恆常從政府資訊是否清晰易明的角度分析市民的

查詢及投訴（例如是否在短期內有大量因誤解政府

資訊引致的查詢），並向相關部門提供意見。  

 

 

申訴專員公署  

2024 年 3 月  

 

 

公署不時在社交媒體上載選錄調查報告的個案摘要，歡迎關注我們的 Facebook

及 Instagram 專頁，以獲取最新資訊︰ 

  

Facebook.com/Ombudsman.HK Instagram.com/Ombudsman_HK 

 
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Ombudsman.HK
https://www.instagram.com/ombudsman_hk/

